
宛卫监督函〔2024〕18 号

南阳市卫健体委关于开展 2024 年游泳经营

场所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体育主管部门、示范区、职教园区、官庄工区管委

会体育工作管理部门、高新区卫生健康体育局：

游泳旺季即将来临，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

生产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体育局相关部署要求，深刻汲

取省内外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惨痛教训，坚决防范因违规开展游

泳活动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，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安全、良好的

游泳运动环境。市卫健体委决定对全市游泳经营场所进行专项安

全监督检查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安全宣传

各县（市）区体育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监督检查工作，坚

持“安全第一”和“预防为主”的原则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周密部

署，广泛动员。要加强对《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，提升市场主体对开展游泳高危险性体育项

目经营活动必须经过体育行政部门的行政许可，并接受日常监管的

认知。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业务培训，认真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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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《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》《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

技术要求第1部分：游泳场所(GB19079.1-2013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及强制性国家标准，提升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游泳场所管理人员业

务素质，切实增强责任感，绷紧“安全”弦，不断强化运营单位安

全责任意识和人民群众的游泳安全意识，确保游泳经营场所安全运

行。

二、周密部署，增强执法力度

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是《体育法》《全民健身条

例》明确赋予体育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，是体育系统落实安全管

理责任的重点之一。要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“谁监管、谁负

责”的要求，抓好责任落实。各县（市）区体育管理部门要围绕

安全检查工作重点，制订工作方案，严格落实各项职责。对辖区

内的游泳场所分布、从业人员持证上岗、安全设施、安全制度、

运营状况等进行全面摸底检查，建立动态管理机制。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、《全民健身条例》、《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

目许可管理办法》及《国家标准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—

第 1 部分：游泳场所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

治，做到排查不留死角、整治不留后患。对违法经营行为，要联

合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，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责令立即整

改，整改不到位的坚决关停；对达不到开放条件违规运营的游泳

场所，要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处理到位，确保自检自查工作不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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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场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.各县（市）区体育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要

对辖区内游泳场所进一步摸底，对于符合开放条件的游泳场所，

要及时办理行政许可手续。对于未取得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

许可证》及存在安全隐患的游泳场所，一旦发现私自营业，将联

合相关执法部门予以查处取缔，并根据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。

2.要对辖区内各游泳场所许可证、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救生

员、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等公示情况；经营期间配备低于规

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生人员情况；社会体育指导人员

和救生人员持证上岗并佩戴能表明起身份的醒目标识情况进行

重点检查，一经发现违法经营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罚。

3.各县（市）区体育主管部门于 5 月 28 日前将辖区内游泳

经营场所摸底情况（附件 1）、执法队伍建设情况及游泳场所规

范整改情况盖章后报市卫健体委。市卫健体委将成立检查组赴各

各县（市）区，对于主管部门执法监督、游泳场所开放条件及安

全运营等情况进行专项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及符合开放条件的游

泳场所通过新闻媒体对社会公布。

联 系 人：杨继昂 15936145666

电子邮箱：nytysc@163.com

mailto:nytyxx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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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游泳经营场所安全隐患排查重点

2.游泳经营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台账

3.游泳场所安全生产管理检查表

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

2024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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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游泳经营场所安全隐患排查重点（参考）

一、经营场所营业执照业务范围是否与开展的游泳活动范围

相符；

二、是否办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；

三、游泳池、救生设施、救生器材等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标准

(GB19079.1-2013);

四、是否配备有符合国家标准(GB19079.1-2013)数量要求、

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（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不符合要求）的游

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（游泳），不从事游泳培训的无需配

备社会体育指导员（游泳）；

五、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是否齐全（包括溺水抢救操作规程、

溺水事故处理制度、救生员定期培训制度以及治安保卫、安全救

护、卫生检查、设备维修、人员服务岗位责任制度等）；

六、经营场所是否有合规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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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XX 县（市、区）游泳经营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台账

序号 区域
经营

项目
场所名称 场所地址

是否办

理经营

许可证

水面

面积

场所负责人

（姓名、电话）

县（市、区）体育行

政部门高危项目管理

负责人

（姓名、职务、电话）

隐患

明细

整改

措施
完成时限

1 XX县 游泳 XX 游泳馆

备注 XX 县（市、区）共有游泳经营场所 XX 家，已办理许可证 XX 家，未办理许可证 XX 家。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主要负责同志签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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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游泳场所安全生产管理检查表
游泳场所名称： 地点：

法人代表（负责人）： 联系电话： 水面面积： m2

序号 检查内容
是否合格

具体情况
是 否

1 是否有办理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》

2 游泳池壁及池底光洁、不渗水、呈浅色

3 游泳池无视线盲区

4 池面有醒目的水深度、深浅水区警示标识，或标志明显的深、浅水隔离带

5 带出发台的游泳池，从出发端开始延伸至少 6米的范围内，水深不小于 1.35 米

6
水面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下至少设置 2 个出入水扶梯，500 平方米以上（含 500 平

方米）至少设置 4个出入水池扶梯

7 扶梯经过光滑倒角处理，不应有粗糙或锐角部位

8
游泳池池岸、卫生间、沐浴间及更衣室地面防滑，在湿润状态下地面静摩擦系数

不少于 0.5

9 游泳池内的排水设施设置安全防护罩

10 游泳池区域的水面水平照度不低于 200lx

11 开放夜场有足够的应急照明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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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内容 是否合格 具体情况

12 儿童游泳池不应配备戏水设备

13 有广播设施

14
游泳池水面面积 250 平方米以下的，应至少设置 2个救生观察台；水面面积在 250

平方米及以上的，应按面积每增加 250 平方米及以内增设 1个救生观察台

15 救生观察台高度不小于 1.5 米

16 有救生浮标、救生圈、救生杆、救生板、救生绳和护颈套等救生器材

17 有急救药品、氧气袋等急救用品

18
在醒目位置悬挂社会体育指导员（游泳）、游泳救生员的姓名、照片、职业资格

证书编号等信息

19
在醒目位置悬挂“游泳人员须知”、“严禁跳水”、“严禁追跑打闹”、“防滑”、“佩

戴泳帽”等必要的安全警示

20
在醒目位置悬挂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，溺水抢救操作规程，溺水事故处理制度，

游泳设施、设备、器材安全检查制度，救生员定期培训制度

21
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：需明确岗位名称、安全要求、安全第一（具体）责任人、

在岗工作要求及工作质量要求

22 溺水抢救操作规程：包括人员分工、现场急救步骤和方法

23
溺水突发预案：包含人员分工、现场施救、沟通联系、疏散群众、交通运输等要

点

24
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：需明确安全检查责任人及分工、检查的对象和工作

内容、出现问题处置、解决问题情况的最终验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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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内容 是否合格 具体情况

25
治安保卫制度：需明确人员分工、责任、应急突发事件处理的授权、处理流程、

沟通联络、善后处理等

26 卫生检查制度：明确卫生标准、检查人员和检查手段

27 救生员定期培训制度：需明确每年培训次数，每次培训时间及内容

检查人员： 被检查单位签字：

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

